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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临汾市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宏健、何东海、焦琛珀、李艳艳、李信、赵伟伟、郭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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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停车场（点）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旅游景区停车场（点）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设施要求、环境卫生要求、安全要求、

服务要求、突发事件处理及其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旅游景区提供服务的停车场（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 

GB 17907  机械式停车设备 通用安全要求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26355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JGJ 100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建标 128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DB14/T 1814  旅游景区卫生清洁服务质量要求 

DB14/T 1815  旅游景区厕所清洁服务规范 

DB1410/T 095  旅游景区雨雪天气卫生清洁服务质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停车场（点） 

在旅游景区为旅游者提供停车服务的场所。[以下简称停车场（点）] 

3.2   

停车场（点）经营者 

自主经营或接受委托经营停车场（点）的法人、个体和其他组织。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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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停车场（点）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经营资质证明，并将经营执照相关证件悬挂公示于经营场所显著

位置。 

4.2 停车场（点）的建筑、设施设备、安全要求、标志应符合 GB/T 10001.1、GB/T 26355 以及现行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关规定。 

4.3 停车场（点）应有明确的服务地域范围。 

4.4 停车场（点）应建立适合停车场管理及服务需要的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巡查制度、人员管理制度、

安全规范等管理制度，并运行有效。 

4.5 停车场（点）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遵守职业道德，诚信经营。 

4.6 倡导停车场（点）的氛围布置与旅游景区文化特色相符合。 

4.7 倡导旅游景区建设智慧停车场，实行停车管理智能化。 

5 服务设施要求 

5.1 停车场（点）基础设施建设应符合建标 128 的相关规定。 

5.2 停车场（点）出入口显著位置应设置机动车停车场（点）标牌、收费价目牌、公示牌。  

5.3 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出入口标志或在车行道上方设置出入口引导牌。  

5.4 停车场（点）内应按照 GB/T 10001.1、GB/T 26355 的要求设置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5.5 停车场（点）地面标线应清晰，标志明显，标志和标线的设计设置应符合 GB 5768 和 GB/T 

15566.1 的相关规定。  

5.6 停车场（点）内应按总停车位的 2%设置无障碍停车位，比例不足一个无障碍停车位的至少设置

一 个无障碍停车位。停车位一侧应留有不小于 1.2 m 宽的轮椅通道，任意方向的坡度均应小于 2%，

并应 设置无障碍标志。无障碍停车位应与停车场（点）的无障碍设施相衔接，宜靠近停车场（点）人

行出入口。  

5.7 停车场（点）内服务岗亭的设置应不影响机动车驾驶者行车视线，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5.8 停车场（点）内的电子计时收费装置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设置在平坦路段，宜在计时收费装

置前留有不少于 10 m 的直行行车距离。  

5.9 停车场（点）内应合理划分停车区域，功能齐备适宜各类车辆停放。  

5.10 停车场（点）应设置专门的场地用于骑行游客车辆的停靠和管理。 

5.11 未安装电子计时收费系统的停车场（点）宜按照每人管理不超过 20 个车位核算管理人员。  

5.12 应在停车场（点）出入口安装监控设备，监控范围宜覆盖整个停车场。 

5.13 停车场（点）应安装照明设施，游客需要时应提供照明服务。 

5.14 停车场（点）至旅游景区入口的步行时间超过 10 min 时应提供摆渡车服务。 

5.15 宜根据停车场（点）自身条件并结合游览项目需求，设置洗车、加水、维修、宠物托管、贵重

物品寄存等自驾游配套服务，满足自助旅游的需求。 

5.16 停车场（点）宜提供车辆的应急服务。 

5.17 停车场（点）宜设置电动车充电装置，为电动车提供相应配套服务。 

5.18 停车场（点）宜建设智慧停车场管理系统，实现停车场智能化管理。 

6 环境卫生要求 

6.1 应有部门负责停车场（点）卫生清洁管理，并配备与规模相适应的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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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应保持停车场（点）内干净整洁，符合 DB14/T 1814、DB1410/T 095 的相关规定。 

6.3 应保持停车场（点）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损坏、无剥落、无污垢，空气清新、无异味。 

6.4 应保持停车场（点）垃圾箱（桶）外观整洁，数量充足，布局合理，造型美观，分类设置。垃圾

箱（桶）内的垃圾不宜超过 1/2，游客高峰期不宜超过 2/3，应做到日产日清。 

6.5 停车场（点）厕所卫生质量应符合 GB/T 18973、DB14/T 1815 的相关规定。 

6.6 停车场（点）绿植应基本无病虫危害症状，病虫危害程度控制在 5%以下，无药害。 

6.7 停车场（点）如为生态停车场应做好生态地面等绿植的养护管理。 

7 安全要求 

7.1 出入口安全要求 

7.1.1 停车场（点）出入口前保证正常出入，出入口前 5m 范围内应禁止停车，并设置明显的禁停标

志。当出入口停止使用时，停车场 （点）应在停用的出入口设置相应的提示标志。 

7.1.2 停车场（点）出口和入口应分开设置，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宽度不应小于 5m，双向行驶的

出（入）口宽度不应小于 7m。小型停车场只有一个出入口时，出入口宽度不应小于 9m。 

7.1.3 停车场（点）内人车应分流，必须共用一个通道时，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0.5 m 的人行道，无

障碍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1.5 m，并施划宽度不小于 0.15 m 的白线分离人行道与车行道。 

7.1.4 停车场（点）的坡道设施设置应符合 JGJ 100 的要求，螺旋坡道宜设反光道钉、反光轮廓标、 

反光警示带等，直线坡道可参照螺旋坡道设置。 

7.1.5 停车场（点）出入口坡道应进行路面防滑处理，并应加装遮光、防雨设施。 

7.2  场（点）内安全要求 

7.2.1 停车场（点）内禁停区域应设置明显的禁停标线或标志。  

7.2.2 停车场（点）内地面、墙体、柱体及其他设施的颜色不应影响警示线、标志、标牌的识别。  

7.2.3 停车场（点）内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地下停车场和停车楼停车场内地面应满足耐磨、耐油、

防滑等要求。 

7.2.4 停车场（点）应在场内柱体、阳角及凸出构件距地面 1 m 高处设防撞设施。  

7.2.5 停车场（点）内机动车驾驶者视线死角区的对面相应位置应设置反光镜。  

7.2.6 停放车辆禁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或有污染物物品。 

7.2.7 双向行车道中间应用 0.15 m 宽的黄色虚线分开。  

7.2.8 停车位的设置不应妨碍电力、消防、燃气、环卫等公共设施，不应妨碍消防通道、应急出口、 

盲道、行人、机动车通道。  

7.2.9 停车位的尺寸应符合 JGJ 100 的相关规定。车位线为宽度不小于 0.15 m 的白线，施划应清楚、 

规范。停车位编号宜用线体宽度为 0.1 m～0.15 m 的白色字体标注。 

7.2.10 停车位内宜设置挡车器，挡车器的高度应在 0.15 m～0.20 m 之间，设置于距停车位端线机动

车前悬或后悬的尺寸减 0.2 m 处，不应阻碍地面排水。 

7.2.11 封闭式停车场场内地面、墙体、柱体及其他设施所用颜色不应影响驾驶员对警示线和安全标

志的识别。 

7.3  消防安全要求 

7.3.1 停车场（点）内消防设施设备的设置应符合 GB 50067 的规定，并在显著位置设置《火灾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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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指示图》，《火灾应急线路指示图》的设计应简洁、明显、连续，利于快速疏散逃生。  

7.3.2 停车场（点）经营者应建立安全防火管理机构，明确安全防火责任人，加强防火知识的宣传和

教育，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演练，所有工作人员应熟练掌握防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7.3.3 停车场（点）内消防设备和监控器材应由专人进行定期的检查、维护和保养，保证消防和监控

系统处于良好状态。  

7.3.4 停车场（点）内消防设备、器材不应擅自挪用，消防栓、水泵结合器等消防设施设备不应埋压

和圈占。 

7.3.5 停车场（点）内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有效的处置措施，保证人员及时疏

散，确保安全。 

7.4  设施设备保养及其他要求 

7.4.1 停车场（点）应建立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建立设备档案和定期检查制度。  

7.4.2 停车场（点）应建立场内设施设备的巡视维护制度，重要设施设备应由专人负责保养维护。  

7.4.3 停车场（点）应建立设施设备的交接班检查记录，准确记录时间、交接人、设施设备完好程度

等。  

7.4.4 机械式停车库的设施设置及管理要求应符合 GB 17907、 JGJ 100 和建标 128 的规定。 

8 服务要求 

8.1 停车场（点）经营者 

8.1.1 应建立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8.1.2 应为停车管理员提供专业培训。 

8.1.3 应为停车管理员提供统一工装和工牌。 

8.2 停车管理人员 

8.2.1 停车管理员在工作时应着统一工装，佩戴工牌，工装应干净、整洁。 

8.2.2 停车管理员应站立姿势端正，指挥手势规范，易于驾驶员理解。 

8.2.3 停车管理员应使用普通话，用语文明、规范、清晰、准确。 

8.2.4 设备操作人员应按照操作规范熟练、安全地使用所需的设备。 

8.2.5 停车管理员应做好交接班记录工作。 

8.3 信息公示 

停车场（点）应采取多种形式向机动车驾驶者提供以下公示信息：  

——停车场（点）收费标准、停放车型、服务电话、监督举报电话等；  

——机动车驾驶者应服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停放机动车，爱护停车设施，不应在非停车区域停  

放机动车；  

——机动车驾驶者不应在场内长时间鸣笛、大声播放音乐等易产生噪音的操作；  

——停放机动车禁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有污染的物品；  

——机动车驾驶者不应在场内乱扔垃圾、吸烟、使用明火、试车、练车等行为；  

——机动车驾驶者应关好车窗、锁好车门、妥善保管财物，并妥善保管好停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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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引导 

8.4.1 停车管理员发现机动车带有易燃、易爆、剧毒或污染品等物品时，应阻止机动车驶入停车场 

（点）。  

8.4.2 机动车进场时，停车管理员应引导机动车进场、停车入位。  

8.4.3 开放式停车场（点）的管理员应引导车辆按顺序、顺向停放。路侧停车场（点）停车管理员应

指挥机动车按顺序、顺向停放。  

8.4.4 停车场 （点）内出现拥堵时停车管理员应及时疏导。 

8.4.5 停车管理员应引导机动车出场。 

8.5  收费 

8.5.1 人工计时收费停车场，停车管理员应准确记录停放时间，并及时发放停车凭证（卡、单）。 

8.5.2 车辆出场时，停车管理员应及时核对出场车辆的停车凭证（卡、单），按标准收取停车费用并

提供相应的停车发票。 

8.5.3 按次收费的停车场，停车管理员在收取费用的同时，应提供相应的停车发票。 

8.5.4 停车场（点）经营者应使用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发票。 

8.6  巡查 

8.6.1 停车场（点）内应加强安全巡（监）视工作，发现安全隐患，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8.6.2 停车管理员应阻止无关人员进入停车场（点）。  

8.6.3 停车管理员应检查进入停车场（点）停放的机动车是否有漏水、漏油，是否有明显的破损等现

象。  

8.6.4 停车管理员应对停放超过 24 小时的机动车进行登记与查询。  

8.6.5 停车管理员应对管理范围内发生的灾害事故及时报告车场管理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发现可疑

情况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并妥善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9 突发事件处理 

9.1  应急预案 

9.1.1 停车场（点）经营者应制定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设备的储备及处置措施等内容的火

警、交通事故、刑事案件、爆炸、防汛、公共卫生防疫、供电系统故障、超容量等突发状况的应急救

援预案。  

9.1.2 应急预案应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不断补充和完善。 

9.1.3 停车场（点）经营者应定期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 

9.1.4 旅游景区高峰期宜备有备用停车场（点）。 

9.2  应急处置 

9.2.1 突发事件发生后，现场工作人员应进行初步判断，事态较为严重者应立即向应急指挥领导组进

行报告，领导组视情况应向上级政府职能部门报告。 

9.2.2 应急指挥领导组在接受突发事件后，应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及时、有效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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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停车场经营者应按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处置，并对事件起因、性质、影响、

责任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和评估。 

10 其他要求 

10.1  拾遗处理 

10.1.1 停车场（点）应制定拾遗物品管理制度，服务人员在停车场内拾到财物或游客交来拾获的财

物，应做好拾遗物品的登记、保管、核实、归还和移交工作。 

10.1.2 如拾获违禁物品，应立即报告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10.1.3 失主前来认领时，应详细核实防止错领。 

10.1.4 暂无人认领的失物，应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并发布招领信息。 

10.2  纠纷处理 

10.2.1 停车场（点）经营者应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加强与驾驶员沟通，尽最大努力减少纠纷。 

10.2.2 停车场（点）经营者应建立事故纠纷处理办法，明确责任人、处理程序和时限要求等。  

10.2.3 停车场（点）内因发生突发事件引起纠纷时，服务人员应协助相关部门处理。 

10.2.4 停车投诉人未就处理意见与停车场（点）经营者达成一致时，停车场（点）经营者应告知投

诉 人投诉渠道，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处理工作。 

10.2.5 纠纷处理完毕后，停车场经营者应对纠纷进行剖析，改进服务，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纠纷。 

10.3  服务终止 

当发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停车场（点）经营者应拒绝或终止停车服务：  

——机动车驾驶者为醉酒驾车或非法驾驶车辆；  

——机动车携带违禁、易燃、易爆、毒害、腐蚀、放射性等危险品；  

——机动车外观破损严重，或发现制动失灵、漏油等影响安全的故障； 

——超出停放范围的车辆； 

——停车场（点）内发生突发事件，启动应急预案。 

 

 

  

 


